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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項目概述  
 
 香港考古學會是香港唯一受政府認可的業餘考古社會團體。按慣例﹐ 香港政
府每年資助考古學會進行一次較大規模的學術活動。學會 2007 年的年度項目選
擇在在大嶼山鹿頸村遺址作考古調查。此次考古調查的田野工作自 2007 年 11

月 19 日開始﹐ 至 12 月 21 日結束﹐ 期間清理出唐代窯爐兩座﹐ 發掘探方三個﹐
出土兩千餘件新石器時代﹑ 青銅時代﹑ 唐代及明清時期遺物。  
 
 2007 年鹿頸村遺址考古調查最重要的收穫有三項﹕ 第一﹐ 發現了新石器時
代和青銅時代兩個時期的原生地層堆積﹔ 第二﹐ 同一地層中出土用於鑄造青銅工
具或武器的石範以及以曲折紋和菱格紋為特徵的一批陶器遺物﹔ 第三﹐ 揭露出保
存相對完好的唐代窯爐﹑ 連續的大面積窯址堆積以及與陶瓷燒製有關的青瓷器和
窯具。  
 
 此次考古調查﹐ 香港考古學會委託中港考古研究室王文建為領隊﹐ 並聘請蕭
明華為田野工作助理。參加搶救發掘的工作人員還有香港考古學會成員鄭啟明和
楊卓文﹐ 另有民工四人。此外﹐ 數名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也曾作為義
工短暫參與發掘。遺物的整理以及繪圖﹑ 拓片等工作由王文建﹑ 蕭明華及香港大
學學生義工莊玉情負責﹐ 工作報告由王文建執筆。  
 
二   地理環境  
 
 鹿頸村遺址位於香港大嶼山東北部鹿頸半島的北端。鹿頸半島為海拔約 60

米的丘陵﹐ 三面環海﹐ 其北側為鹿頸灣和名為長索的小島﹐ 東側為陰澳灣﹐ 西側
為陰仔灣。鹿頸半島的邊緣基本為陡峭的山坡﹐ 僅有兩片較為平緩的沙灘﹐ 一在
在北端的鹿頸灣﹐ 另一在西側中部的陰仔灣。鹿頸半島的東側北部有一片低窪的
濕地﹐ 濕地以北即為鹿頸村﹐ 現有少許住宅和一座簡便碼頭﹐ (圖一﹔ 相一) 。  
 
 鹿頸村考古遺址的位置在鹿頸村的西側﹐ 現在地貌為沙灘南部夾在兩座小山
之間的臺地﹐ 海拔高度約 5 米。以地質結構而言﹐ 從鹿頸半島東北端到長索島北
端是一連串的小島﹐ 其間由沙壩相連。鹿頸村所在小島和長索島之間的沙壩最低﹐
但在海水低位時仍露出海面。鹿頸村遺址所在的臺地由數千年來人為活動堆積而
成﹐ 土壤來源應為兩側的山坡表土及海灘砂土(圖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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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頸村遺址所在臺地現在為樹林覆蓋﹐ 林間有一條小路連通南北兩側。由民
政事務總署統籌﹑ 於 2000 年 5 月竣工的陰澳篤至鹿頸行人徑將此小路覆蓋水泥﹐
並在臺地北端修建一座小型燒烤場。據當地村民介紹﹐ 這片臺地二﹑ 三十年前仍
為農田。根據 1945 年的航空照片﹐ 遺址一帶的植被遠較今日稀疏﹐ 可證遺址現
代的地貌變遷(相二) 。  
 
三   歷史背景  
 
 大嶼山鹿頸村考古遺址的發現可追溯到三十年前。二十世紀七十年代﹐ 香港
考古學會在一次考古調查時在遺址所在位置採集到史前時期陶片及唐代窯爐遺
存。1983 年 5 月﹐ 古物古蹟辦事處組織第一次香港考古普查，在此遺址觀察到
大量被擾動的唐代窯爐遺物﹐ 認為此遺址已大部份被農田耕作及土壤流失所破
壞﹐ 並建議作地表下調查以全面了解此遺址的潛在價值。根據調查結果﹐ 古物古
蹟辦事處將此遺址編號為 10/22 並劃出遺址的範圍  ( 1 )(圖三)。  
 
 上世紀九十年代後﹐ 鹿頸村遺址又經兩次考古調查。1991 年﹐ 香港中文大
學考古隊為新機場公路和鐵路的發展，沿北大嶼山海岸調查﹐ 在此遺址發掘 1 米
乘 2 米探方兩個﹐ 編號為 TG1 和 TG2。探方 TG1 第一層出青花瓷﹐ 第二層出唐
代窯爐遺存﹐ 第三層出土新石器晚期夾砂陶。調查報告中對探方 TG2 的堆積和
遺物未作詳細描述﹐ 僅提及探方第一層出明代青花瓷片。另外﹐ 此次調查還在海
灘上採集到一件石英環  ( 2 )。  
 
 1997-1998 年香港第二次考古普查時，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亦在鹿頸村遺
址調查﹐ 發掘探方兩個﹐ 編號為 SQ1(1 米乘 1 米) 和 SQ2 (1 米乘 2 米) 。  

探方 Sq1 共分四層﹐ 第二層出青花瓷﹑ 青瓷和泥質灰陶﹐ 第三層出青花瓷﹑ 黑釉
硬陶﹑ 唐代窯具和史前夾砂陶片﹐ 第四層出夾砂黑胎陶片。探方 Sq2 共分 4 層﹐
第二層出大量窯具和少量青瓷﹐ 第三層出史前夾砂陶片及三片似漢代或更晚時期
的泥質陶片﹐ 第四層出較多夾砂陶片。據此﹐ 調查者認為﹐ 鹿頸村遺址的上部堆
積可能被擾動﹐ 最下層有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 遺存中心在北端沙堤上。根據調
查結果﹐ 調查者還修訂了鹿頸村遺址的分佈範圍 ( 3 )。  
 
 另外﹐ 1991 年的考古調查還在鹿頸村遺址所在臺地東南部的海灘上採集到
明代景德鎮生產的青花瓷片。古物古蹟辦事處據此另立“陰澳考古遺址” ﹐ 與鹿
頸村遺址相區別 (4 )  。但是﹐ 歸屬於陰澳遺址的考古證據僅有這些採集到的青花
瓷片﹐ 而且採集位置緊鄰鹿頸村遺址範圍。另據此次地面觀察﹐ 採集區域為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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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及的陡峭山坡下的海灘﹐ 沒有考古遺存堆積的地表條件。所以﹐ 所謂“陰澳遺
址” 不能成立﹐ 應從遺址名單中撤除。  
 
 不過﹐ 據當地村民介紹﹐ 以前在陰澳灣南端海岸處曾見過類似於鹿頸村遺址
出土的夾砂陶片。從陰澳灣的地貌條件看﹐ 南部海堤上的確是較為可能的史前遺
址地點﹐ 但是這一帶的原始堆積已全部被北大嶼山公路和鐵路的修建所破壞。  
 
 根據以往的考古調查﹐ 鹿頸村遺址的歷史可追溯到史前﹑ 唐代及明清時期三
個階段。為了全面了解鹿頸村遺址及週邊地點的歷史背景﹐ 2007 年的考古調查
還踏查了長索島和鹿頸半島。踏查中採集到一些唐代和明清時代陶瓷遺物﹐ 但未
發現文化堆積地點。不過﹐ 調查者在鹿頸半島山坡上發現兩座鍾氏家族的歷史墓
葬﹐ 一座為咸豐三年(1853 年) 重修墓﹐ 另一座為民國十四年(1925 年) 重修墓。
這兩座墓葬可以進一步證明此遺址清代及近代的人類活動(表一﹔ 圖四﹔ 相三)。 
 
四   工作方法  
 
 鹿頸村考古遺址主要分佈在鹿頸半島和其東側小島之間的臺地上。臺地約呈
南北向﹐ 海拔高度約為 4 至 5 米﹐ 面積約為 3000 餘平方米。現在臺地上被茂盛
的樹木和蕉林覆蓋。由於樹根糾結﹐ 不易找到合適的大面積發掘地點。臺地北端
面臨沙灘的邊緣部位也有植被遮掩﹐ 但地表可看到兩座窯爐的遺存。一座在東側﹐
其上為上下沙堤的人行路﹐ 窯爐上部已被破壞﹐ 但地面上還可看到紅燒土痕跡﹐
週圍也可看到散落的窯具和陶瓷遺存(相四﹕ 1)。另一座在西側﹐ 部份磚砌的窯
爐爐體暴露在臺地邊緣(相四﹕ 2)。此外﹐ 這個臺地邊緣都有密集的窯具遺存﹐
但具體的窯爐數目及位置無法從地表判斷。  
 
 根據以往考古調查的結果以及遺址的地表條件﹐ 2007 年的考古調查仍然以
了解遺址全面狀況為主要目標﹐ 而非開展專題研究。具體而言﹐ 有三項主要任務。
第一﹐ 了解此遺址及週邊地點考古遺存的分佈﹔ 第二﹐ 確定考古堆積的層位﹑ 年
代及保存狀況﹔ 第三﹐ 確定唐代窯爐的數目﹑ 位置及保存狀況。  
 
 為達成此次調查的主要目標﹐ 2007 年的田野工作主要採取三種方法。第一﹐
地面調查。調查的範圍不局限於已認定的遺址範圍﹐ 而要包括鹿頸灣北面的長索
島﹑ 陰澳灣西側海岸以及鹿頸半島西側的陰仔灣海灘。第二﹐ 探方發掘。探方將
分佈於空白地點及堆積性質不確定的地點。第三﹐ 地面清理。此次調查僅須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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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窯爐的數目與位置﹐ 所以採用清理地表土的方法﹐ 不觸動唐代的堆積層位和
窯爐遺蹟。唐窯的發掘需要細緻的工作及較長時間﹐ 只能留待後續工作。  
 
 此次調查共發掘三個探方。因以前的調查曾發掘四個探方﹐ 此次探方編號從
T5 開始。如 T5 的完整探方編號為 LTLKV-T5 ﹐ 簡寫為 T5 ﹐ 餘此類推。編號中
LT 為 Lantau (大嶼山) 的縮寫﹐ LKV 為 Luk Keng Village (鹿頸村) 的縮寫(圖
五)。  
 
 因為以往的探方多分佈在遺址中線﹐ 為了解遺址堆積範圍﹐ 此次調查的三個
探方分佈於已知已知範圍的東﹑ 西及南部。探方 T5 位於遺址中部西側﹐ 先發掘
2 米乘 2 米﹐ 後擴展至 2 米乘 4 米(相四﹕ 3) 。探方 T6 位於遺址中部小路東側﹐
靠近山坡﹐ 面積為 2 米乘 2 米(相四﹕ 4) 。探方 T7 位於南部蕉林中﹐ 面積為 1

米乘 2 米(相四﹕ 5) 。臺地南面為陡峭的山坡﹐ 坡腳下為低平的菜地和濕地﹐ 應
已無文化遺存堆積(相四﹕ 6) 。  
 
五   唐代窯爐  
 
 唐代窯爐遺蹟的清理範圍自西至東約 25 米長﹐ 南北向約 4-6 米寬。清理時
僅清除地表土﹐ 不擾動地表下的窯爐堆積層位。從臺地邊緣窯爐遺存分佈的密集
狀況判斷﹐ 大概有六﹑ 七處窯爐遺蹟。但是清理後發現﹐ 僅有三處可以斷定的窯
爐遺蹟﹐ 編號為 LKV-K1 至 LKV-K3(簡寫為 K1 ﹑ K2 ﹑ K3) 。K1 為上述臺地
東側已被踩踏破壞的窯爐遺存﹔  K2 位於臺地中部﹐ 面積最大﹐ 保存最好﹔ K3

即臺地西側的窯爐﹐ 仍保留部份窯牆  (圖六) 。  
 
 窯爐 LKV-K1  
  
 窯爐 K1 已被破壞﹐ 無法斷定其原有結構和面積﹐ 圖六中 K1 範圍僅用虛線
表示其位置(圖六﹔ 相四﹕ 1)。  
 
 窯爐 LKV-K2  
 
 窯爐 K2 僅清理臺地上的南半部。北半部地表有大樹阻礙﹐ 無法清理﹐ 而且
此次清理的目的是確定窯爐數目及位置﹐ 無須作全面清理。  
 
 根據以往香港唐代窯爐的發掘和研究﹐ 窯爐上部應還有磚砌圓拱形窯室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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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K3 上部堆積已不見﹐ 現存窯爐燃燒室及外側窯床。窯爐內徑約 2 米﹐ 外徑約
3.5 米﹐ 頂部現露出 13 個長條形火道﹐ 頂部內側西端還有一個圓柱狀突起﹐ 作用
不知。窯爐燃燒室外側為已坍塌的窯床﹐ 部份損毀﹐ 外徑約 5 米(圖七﹔ 相五)。 
 
 窯爐 LKV-K3  
 
 窯爐 K3 保留部份窯爐牆體及窯床﹐ 現存最大外徑約 3 米(圖八﹔ 相六﹕
1-3)。窯爐西側臺地坡面上清理出成排的紅燒土版遺存﹐ 似與窯爐遺蹟有關﹐ 但
目前無法斷定其屬於 K3 或另外一個窯爐(相六﹕ 4)。值得重視的是 K2 西部破碎
的窯床面上釉大片的綠色“ 窯汗”  遺存﹐ 應是由窯爐內陶瓷器釉料(或成份相似
物質)遇熱後的結晶體﹐ 常見於各地瓷窯(相六﹕ 5-6) 。  
 
 窯爐遺蹟遺物是香港唐代考古的主要內容﹐ 在香港各地海岸有廣泛分佈。關
於唐代窯爐的性質主要有兩種解釋﹐ 一為石灰(或殼灰) 窯﹐ 另一為陶瓷窯 (6 ) 。
石灰窯假說有兩個主要缺陷。第一﹐ 根據中國和世界各地的民族學資料﹐ 石灰的
燒製都是用原料和燃料層層交互堆積﹐ 並保持通風條件﹐ 以利於燃燒過程﹔ 這種
燒製方式與香港所見唐代窯爐結構不符。第二﹐ 幾乎所有香港唐窯遺址都發現大
量的窯具﹐ 主要有圓柱形“ 爐條”  和各種即時捏成﹑ 遇熱後纔成形的“ 軟支
墊”  。這些窯具在石灰原料燒製時並不需要﹐ 但已發現於確定的瓷窯遺址。 
 
 除了上述窯汗遺存﹐ 鹿頸村遺址 2007 的發掘還發現其它或與陶瓷燒製相關
的遺物。這些遺物包括大量的窯具﹐ 匣缽以及黏結支墊的青瓷碗 (見第七節“ 出
土遺物” )。出於窯爐附近地層並黏結支墊的器物應是當地燒製的廢品﹐ 不太可
能是遠途輸入的外來製品。 
 
 
六   地層堆積  
 
 三個探方 T5-T7 的發掘資料列於表二。表內記錄的資料種類包括探方面積
以及各遺存單元的堆積深度﹑ 厚度﹑ 堆積土質土色特徵﹑ 層位關係﹑ 包含遺物及
必要的補充說明。探方 T5 的四壁剖面圖見圖九和圖十﹐ 補充圖像見相七﹔ T6 的
四壁剖面圖見圖十一﹐ 補充圖像見相八﹕ 1-2 ﹔ T7 的四壁剖面圖見圖十二﹐ 補充
圖像見相八﹕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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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考古調查所發掘的三個探方中﹐ T5 發掘深度近 3 米﹐ 堆積最為豐富﹑
完整﹐ 共計 12 個遺存單元﹐ 代表 12 個堆積層位。  
 
 T5C1 ﹕ 灰色粉砂地表土﹐ 堆積厚度 12-23 厘米﹐ 包含遺物有青花﹑ 黑釉及
紅色和灰色硬陶碎片。  
 
 T5C2 ﹕ 黃褐色細粉砂土﹐ 堆積厚度 10-16 厘米﹐ 包含遺物有青花﹑ 黑釉﹑
紅色和灰色硬陶及紅綠彩碎片﹐ 屬清代堆積。  
 
 T5C3 ﹕深褐色粗顆粒黏土﹐ 堆積厚度 10-32 厘米﹐ 包含遺物有青瓷﹑ 青花﹑
黑釉﹑ 紅色和灰色硬陶及紅綠彩。此層雖然有大量明代景德鎮青花瓷遺物﹐ 但紅
綠彩等清代遺物說明此層仍屬清代堆積。  
  
 T5C4 ﹕深黃褐色含沙黏土﹐ 堆積厚度 11-35 厘米﹐ 包含遺物有青瓷﹑ 釉陶
及窯具﹐ 屬唐代堆積。  
 
 T5C5 ﹕紅色粉砂土﹐ 含較多粗顆粒砂﹐ 堆積厚度 0-23 厘米﹐ 包含遺物有
青瓷﹑ 窯具及史前石器和陶器﹐ 屬唐代堆積。此層中出土一件厚胎粗紅陶方格紋
大罐﹐ 有數十碎片﹐ 年代暫不能確定﹐ 或許屬於更早的時代。  
 
 T5C6 ﹕ 褐色粉砂土﹐ 黏土成份多於 C5 少於 C4 ﹐ 堆積厚度 18-27 厘米﹐
包含遺物主要為石器遺存和夾砂繩紋及曲折紋陶器遺存﹐ 應屬於青銅時代的遺存
堆積。但此層出土一件唐代窯具的碎片﹐ 或許由於上層堆積形成時擾動下層而出
現的情況。  
 
 T5C7 ﹕ 灰褐色粉砂土﹐ 堆積厚度 18-23 厘米﹐ 主要包含遺物有石範和玉鐲
及大量夾砂繩紋和曲折紋陶片﹐ 屬青銅時代堆積。由於 T7 擴方後 C7 至 C9 的發
掘出土都全部過篩﹐ 遺物收穫數量明顯增多﹐ 上述玉鐲也是在篩土時發現。  
 
 T5C8 ﹕ 淺黃褐色粉砂土﹐ 堆積厚度 18-30 厘米﹐ 包含遺物有大量夾砂繩紋
陶片及泥質陶圈足盤殘片﹐ 另有石砧等石器﹐ 屬於新石器時代堆積。 
 
 T5C9 ﹕ 褐黃色砂土﹐ 堆積厚度 14-22 厘米﹐ 包含遺物有夾砂繩紋陶片及泥
質陶圈足盤殘片﹐ 另有石砧等石器﹐ 亦屬新石器時代堆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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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方 T5C9 以下三層堆積未出土遺物﹐ 應屬自然堆積。從土質成份看﹐ C10

已是沙土堆積﹐ 應是當時的海灘沙堤。最下層 C12 海拔高度約 3 米﹐ 已出水﹐ 為
山坡黏土﹑ 碎石和海沙的混合堆積﹐ 應是遺址所在臺地的底部或人類活動之前沙
壩的頂部。  

 
 根據包含遺物判斷﹐ T6C6 及 T7C7 的年代與 T5C8  ﹑ C9 相同﹐ 屬新石器
時代堆積﹔ T6C5 及 T7C6  ﹑ C5 的年代與 T5C7  ﹑ C6 相同﹐ 屬青銅時代堆積﹔
T6C4 或與 T5C4  ﹑ C5 相同﹐ 屬唐代堆積﹔ 而 T6C3 及 T7C2-C4 屬清代堆積(相
十七)。 
 
七   出土遺物  
 
1  石器  
 
 鹿頸村遺址遺址出土石器數量不多﹐ 其中最重要的標本有兩件﹐ 皆出於
T5C7。其一為殘石範﹐ 從範內槽的殘留形狀看﹐ 或許是用於鑄造細長的青銅工
具或武器(圖十三﹕ 1 ﹔ 相九﹕ 1)。其二為玉鐲﹐ 質地細密堅實﹐ 器表光滑﹐ 現存
三片碎片﹐ 包括一片口部邊沿和兩片腹部殘片﹐ 腹部殘片上滿佈平行刻劃紋(圖
十三﹕ 2 ﹔ 相九﹕ 2)。  
 
 除了玉鐲﹐ 探方 T5 中還出土一些或許與製造裝飾品相關的石材﹐ 包括數件
水晶或石英石料(相九﹕ 3) 以及週邊呈平滑圓弧狀的石料﹐ 或許是鑽取石料所剩
石芯(相九﹕ 4) 。  
 
 值得注意的是﹐ 鹿頸村遺址出土石器的種類極少﹐ 真正完整的器型集中在石
砧一類﹐ 另有數件配套的石杵。石砧多為扁圓形﹐ 但也有其它形狀﹐ 中部一面或
兩面有砸擊遺物的凹痕。另外﹐ 新石器時代層位和青銅時代層位皆出石砧﹐ 目前
還不能斷定是早期遺物出於晚期層位﹐ 還是此類石器在不同時期長期使用(相
十) 。  
 
2  陶瓷器  
 
 鹿頸村遺址 2007 年發掘出土大量陶瓷類遺物﹐ 碎片總量近 3000 片。這些
陶瓷遺物按質地和紋飾分類統計﹐ 見表三。表三中各類陶瓷器按質地和顏色分類
統計數量﹐ 但是夾砂或泥質等質地標準遠遠比顏色標準重要。史前陶器標本﹐ 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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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新石器時代標本﹐ 很難說有專門燒製紅色陶和灰色陶的區分﹐ 或許同類器物
在窯爐內位置的不同或燒成溫度的不同會導致顏色的變化。而且﹐ 陶器碎片保存
狀況不同﹐ 大量夾砂陶片的表面已磨蝕﹐ 僅留黑色或灰色內胎。因此﹐ 顏色的區
分並非十分嚴格﹐ 僅有有限的參考作用。  
 
 按陶質分類後又挑選其中有紋飾者進一步分類登記﹐ 所以有紋飾陶片的數量
遠遠少於各類陶片的總數。各個遺存單元中出土的石器和陶器又選出標本單獨登
記﹐ 見表四。由於可復原的完整器稀少﹐ 表四中的器物名稱多按殘片的形狀推測。
另外﹐ 有些標本的挑選僅著眼其紋飾特徵。具有明顯特徵的各類紋飾由拓片和相
片展示﹐ 見相十一至相十三。  
 
 新石器時代陶器  
 
 T5C9 ﹑ C8 ﹑ T6C6 以及 T7C7 出土的陶器應為同一時期﹐ 主要有夾砂陶和泥
質陶兩類。夾砂陶器物主要為罐(或稱釜) ﹐ 應為圜底﹐ 與粗紅陶圈足狀器座配合
使用(圖十五﹕ 3 ﹔ 相十五﹕ 3)。罐的口沿為高領的直口或敞口﹐ 口沿或外折(圖
十四﹕ 1-3 ﹔ 相十四﹕ 1-3) 。夾砂陶器中也有腹部內收的小罐(圖十四﹕ 4 ﹔ 相十
四﹕ 4) ﹐個別器物口沿外側有豎立小圓耳(圖十四﹕ 6 ﹔ 相十五﹕ 1) 。  
 
 夾砂陶器的器表加工痕跡為不同樣式的繩紋。其中 1 厘米寬度內有 10 根左
右線條者被命名為細繩紋(相十一﹕ 1) ﹔ 在同樣寬度內僅有 4-5 根線條者被命名
為粗繩紋﹔ 在兩者之間者統稱為繩紋(相十一﹕ 2) ﹔ 有些交錯印製的繩紋被稱為
交錯繩紋(相十一﹕ 3) 。但是﹐ 交錯繩紋或許是特點部位的加工痕跡﹐ 未必有時
代﹑ 功能等分類意義。  
 
 T5C9 和 C8 出土泥質陶中可辨認器型幾乎都為圈足盤。盤上部或有刻劃紋﹐
圈足部位或有刻劃紋和鏤孔(圖十四﹕ 5 ﹐ 圖十五﹕ 4-5 ﹔ 相十四﹕ 5-6 ﹐ 相十五﹕
4-5) 。C8 泥質陶器物中有較為特殊的一件器物﹐ 殘存形狀為圓筒形﹐ 有繩紋(圖
十五﹕ 6 ﹔ 相十五﹕ 6) 。  
 
 青銅時代陶器  
 
 T5C7 ﹑ C6(不包括或屬於唐代的窯具殘件) ﹑T6C5 以及 T7C6 ﹑ C5 出土的
陶器應屬同一時期。這一時期中夾砂陶器的主要種類仍為高領繩紋罐。與新石器
時期同類器物相比﹐ 雖然出現一些口沿的變化(圖十六﹕ 1-3 ﹔ 相十六﹕ 1-3)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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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粗繩紋﹐ 但是由於標本數量少以及不見完整器﹐ 很難說這些細微的變化是否
有時代意義。  
 
 與新石器時代陶器相比﹐ 此時期夾砂陶器最明顯的風格變化在於幾何形印紋
陶的出現﹐ 包括曲折紋﹐ 網蚊﹑ 方格紋和菱格紋。幾何形印紋陶最主要的類型是
曲折紋﹐ 在曲折紋的基礎上又變化出菱格紋﹑ 菱格點紋﹑ 圓弧線曲折紋或葉脈紋
(圖十六﹕ 4 ﹔ 相十一至相十三﹐ 相十六﹕ 4)。  
 
 泥質陶中可辨認的主要器型為盤或豆。此類器物上部形態不知﹐ 圈足部位細
而高(圖十六﹕ 6 ﹔ 相十六﹕ 6) 。  
 
 唐代青瓷  
 
 探方 T5C5 中出土兩件可復原青瓷碗﹐ 內底及外壁下部都粘連片狀小支墊(圖
十七﹔ 相十八﹕ 1-2) 。此外﹐ T5C4 中也出土粘連支墊的碗底(相十八﹕ 3) 。唐
代地層中還出土一些未上釉的碗類器物。另外採集品中有一件青瓷碗底﹐ 為標準
的唐代“ 玉璧”  碗底(相十八﹕ 4) 。  
 
 明清時期瓷器  
 
 出於清代地層中的瓷器分屬明﹑ 清兩個時期。明代青花瓷標本亦見於大嶼山
竹篙灣遺址﹐ 應為江西景德鎮民窯產品﹐ 流行紋飾為各類草葉紋(相十九﹕ 1-5) 。
清代瓷器的代表有“ 雙喜”  字紋碗以及紅綠彩瓷片(相十九﹕ 6-7) 。  
 
八   遺址年代  
 
 鹿頸村考古考古遺址史前遺物分屬兩個時代。新石器時代陶器遺物以夾砂陶
繩紋罐和泥質陶刻劃紋圈足盤為代表﹐ 時代應為香港及珠江三角洲地區新石器時
代中期﹐ 絕對年代約在公元前 4000 年至公元前 3000 年間。青銅時代陶器遺存以
曲折紋﹑ 菱格紋等幾何形印紋陶為特徵﹐ 時代約在公元前 2200 年至 1500 年。不
過﹐ 香港具有此種陶器風格的堆積以往都命名為新石器時代晚期﹔ 由於鹿頸村遺
址 T5C7 出土了鑄銅石範﹐ 這一時期的性質值得進一步討論。  
 
 由於報告寫作時間和人力資源的限制﹐ 此報告未逐一詳細描述出土遺物﹐ 而
代之以概括式的介紹。更重要的是﹐ 有關史前時期遺物的年代斷定未能提供具體
的例證和分析。有關的年代研究﹐ 尤其是石範年代和時代的分析﹐ 涉及數十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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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和珠江三角洲地區考古遺址的比較分析。由於這些研究尚未完成﹐ 此節的討論
捨棄了全部細節和相關書目﹐ 僅提供簡略的暫時結論。  
 
九   保護建議  
 
 通過自上世紀鹿八十年代以來的數次考古調查﹐ 鹿頸村遺址已確定的考古遺
存堆積範圍約 3000 平方米(圖十八) 。此遺址具有新石器時代﹑ 青銅時代﹑ 唐代
及明清時期的考古遺存。2007 年代考古調查證明﹐ 史前時期的文化堆積仍有完
好保留﹐ 未經後期擾動﹐ 唐代窯爐遺存也有連續大面積的堆積。在香港地區﹐ 具
有類似豐富遺存和較好保留狀況的遺址已不多見。因此﹐ 我們建議政府將此遺址
保留﹐ 作為長期的考古研究和教學基地﹐ 以推動香港考古研究的進步﹑ 青年考古
人員的培養以及社會公眾的文化遺產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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